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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竹田鄉殯葬設施使用管理自治條例部分條文修正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一章  總則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屏東縣竹田鄉（以下簡

稱本鄉）為辦理本鄉殯葬設施之

使用管理與維護，依據地方制度

法第二十五條及殯葬管理條例規

定制定屏東縣竹田鄉殯葬設施使

用管理自治條例（以下簡稱本自

治條例）。 

第一條  屏東縣竹田鄉公所（以

下簡稱本所）為辦理本鄉殯葬設

施之使用管理與維護，依據地方

制度法第二十五條及殯葬管理條

例規定制定屏東縣竹田鄉殯葬設

施使用管理自治條例（以下簡稱

本自治條例）。 

條文文字修正。 

第二章公墓墓基之使用管理 第二章公墓墓基之使用管理  

第七條  使用墓地應選定使用公

墓名稱、埋葬日期，檢具下列證

件向本所提出申請： 

一、死亡證明書、檢察官驗屍證

明書或亡者除戶戶籍謄本一份。 

二、申請人國民身分證、戶籍謄

本或戶口名簿及印章(如委託他

人辦理須另附委託書及受委託人

身分證明文件)。 

申請人申請使用墓地，應於申請

之日起七日內繳納規費後，並限

三個月內使用，否則取消其使用

權，已繳之規費不予發還。 

向屏東縣竹田鄉公所(以下簡稱

本所)申請公墓墓地使用及埋葬

許可並繳納規費後，據以核發公

墓墓地使用及埋葬許可證書，非

經本所核發公墓墓地使用及埋葬

許可證書，不得營葬。 

第七條  使用墓地應選定使用公

墓名稱、埋葬日期，檢具下列證

件向本所提出申請： 

一、死亡證明書、檢察官驗屍證

明書或亡者除戶戶籍謄本一份。 

二、申請人國民身分證、戶籍謄

本或戶口名簿及印章(如委託他

人辦理須另附委託書及受委託人

身分證明文件)。 

申請人申請使用墓地，應於申請

之日起七日內繳納規費後，並限

三個月內使用，否則取消其使用

權，已繳之規費不予發還。 

向本所申請公墓墓地使用及埋葬

許可並繳納規費後，據以核發公

墓墓地使用及埋葬許可證書，非

經本所核發公墓墓地使用及埋葬

許可證書，不得營葬。 

條文文字修正。 

第三章樹葬區、納骨堂暨臨時骨

灰(骸)存放設施之使用管理 

第三章樹葬區、納骨堂暨臨時骨

灰(骸)存放設施之使用管理 

 

第二十一條  納骨堂內骨灰罐、

骨骸甕、神主牌位之安厝，為符

第二十一條  納骨堂內骨灰罐、

骨骸甕、神主牌位之安厝，為符

第一項條文增列

條文文字，新田段

422-4地號起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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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民情習俗，由申請人自行選

位。凡經核准使用者，經選定位

置安厝後，不得任意更換堂內位

置。 如有特殊事由經向本所申請

核准更換櫃(牌)位者，應補足使

用費差額及手續費新臺幣三仟元

整，並以一次為限，但雙人櫃位

內骨灰罐對調得不計手續費，須

由原先申請者或委託人辦理，並

立具切結書。如所更換之新櫃位

比原購櫃位置價格低者，差價不

予退還。但依本自治條例三十條

規定免費進堂者，凡經核准使用

者，經選定位置安厝後，不得任

意更換堂內位置。如有特殊事

由，經向本所申請核准更換櫃位

者，應補足原櫃位與新櫃位之差

額，但以一次為限並免收手續

費。如所更換之新櫃位比原櫃位

置價格低者，因免費進堂之故，

差價不予退還。 

    前項情形更換以同樓層及同

類別為限。 

    凡經核准免費使用納骨堂或

臨時骨灰(骸)存放設施之骨灰

(骸)櫃位，經選定櫃位後，不論

安厝與否，不得更換位置。如需

更換櫃位，應重新申請並繳納規

費後，再行更換櫃位。 

合民情習俗，由申請人自行選

位。凡經核准使用者，經選定位

置安厝後，不得任意更換堂內位

置。 如有特殊事由經向本所申請

核准更換櫃(牌)位者，應補足使

用費差額及手續費新臺幣三仟元

整，並以一次為限，但雙人櫃位

內骨灰罐對調得不計手續費，須

由原先申請者或委託人辦理，並

立具切結書。如所更換之新櫃位

比原購櫃位置價格低者，差價不

予退還。 

    前項情形更換以同樓層及同

類別為限。 

    凡經核准免費使用納骨堂或

臨時骨灰(骸)存放設施之骨灰

(骸)櫃位，經選定櫃位後，不論

安厝與否，不得更換位置。如需

更換櫃位，應重新申請並繳納規

費後，再行更換櫃位。 

    

免費進堂之先

人。如有特殊事

由，經向本所申請

核准更換櫃位

者，應補足原櫃位

與新櫃位定價規

費之差額，但以一

次為限並免收手

續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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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竹田鄉各項殯葬設施使用規費收費標準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一、公墓墓基收費標準如下： 

  

新增文

字。加註

(單位:新

台幣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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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竹田鄉各項殯葬設施使用規費收費標準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三、納骨堂、臨時骨灰(骸)存放設施之收費標準如下： 

  

文字修

正，涉及

「層

別」、「數

目」等應

寫中文

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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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竹田鄉各項殯葬設施使用規費收費標準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三、納骨堂、臨時骨灰(骸)存放設施之收費標準如下： 

 

 

文字修

正，涉及

「層

別」、「數

目」等應

寫中文

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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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竹田鄉各項殯葬設施使用規費收費標準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三、納骨堂、臨時骨灰(骸)存放設施之收費標準如下： 

  

文字修

正，涉及

「層

別」、「數

目」等應

寫中文數

字。 

 


